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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课外辅导答疑管理实施细则

（2023 年修订）

课外辅导答疑是教师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课堂教学

的延伸和拓展。它对于巩固课堂教学效果、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根据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关于加强学习过

程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校教字〔2019〕1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进

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，及时解决学生学习中存在的疑难问

题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修订本细则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按照“统一要求，分散实施，着重效果”的工作思

路，通过加强对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的规范管理，规范教师课

外教学行为，进一步提高教师的职业责任感，促进教师课外辅导

答疑工作的具体落实，改进和提高教师课外辅导答疑的工作质

量，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二条 教务处负责全校授课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的发

布、督促和检查，并通过实地抽查、学生座谈、学生网上评教等

方式了解学生对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的反馈。

第三条 教学单位负责本单位授课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

的理念宣传，审核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安排及调整，做好日常检查

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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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授课教师按照要求做好辅导答疑安排并公布，辅导

答疑时间内坚守岗位，履行职责。

第三章 基本要求

第五条 课外辅导答疑时间（office hours）按照课程性质和

学时数安排。理论类课程且周学时 4 学时及以上的每周安排 1 次

/教学班；理论类课程且周学时 2-3 学时的每两周安排 1 次/教学

班。针对专业性较强的实践类课程或环节，开课学院结合实际教

学需要安排课外辅导答疑时间。教师每次课外辅导答疑时间不少

于 1 课时（45 分钟）。

第六条 课外辅导答疑具体时段根据学生班级课表时间进

行安排，并注意以下几点：

（一）辅导答疑时间应避免与所授课主体学生的其他上课时

间冲突。

（二）辅导答疑时间安排不得与本教学单位固定工作例会时

间冲突。

（三）除特殊情况外，辅导答疑时间不得安排在双休日或法

定节假日。

第七条 课外辅导答疑地点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

具体按课程类别进行分类：

（一）数理通识课、学科基础课两类理论课程，其辅导答疑

应安排在线下固定地点，并结合课程教学实际需要，开展一定次

数的讨论课或习题课。讨论课或习题课应适当安排在学生晚自习

教室进行，具体安排由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牵头，与所带班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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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沟通，确定晚自习辅导答疑需求后，报教务处转开课学院予以

落实。

（二）除数理通识课和学科基础课之外的理论课，其辅导答

疑地点应优先安排在线下固定地点，确有困难的可申请腾讯会议

或者 QQ 群、微信群等线上方式答疑，经开课学院同意后执行。

（三）针对专业性较强且开课学院认为确需开展辅导答疑的

实践类课程或环节，其辅导答疑地点应安排在相应实验实训场

所。

第八条 授课教师应在每学期期初根据学校的时间要求填

报当季学期辅导答疑安排并按时执行，教务处汇总各学院辅导答

疑安排后对外公布。

第九条 授课教师的辅导答疑情况作为学校和学院的日常

教学巡查内容，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将授课教师辅导答疑情况

纳入学生信息员反馈范畴。针对确有困难的外聘教师，开课学院

应督促基层教学组织落实相关自有教师负责辅导答疑。

第十条 课外辅导答疑安排一经公布，原则上不得随意更

改。因特殊情况导致辅导答疑需调整的，教师需事先向开课学院

报备调整安排，并及时告知学生。

第四章 考核与奖惩

第十一条 教师课外辅导答疑工作开展情况是教师教学工

作状态的重要反映。课外辅导答疑经学校公布后，被巡查不在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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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无报备记录的，以缺课处理，按照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学事

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课外辅导答疑工作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管

理。针对数理通识课和学科基础课且进行晚自习教室课外辅导答

疑的，按照 0.5 个工作量/课时核算教学课时工作量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安徽信息工程学

院教师课外辅导答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校教字〔2020〕5 号）同

时废止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